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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1 次系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12 年 09 月 14 日（星期四）中午 12 點 10 分 

貳、地點：RE014 會議室 

參、主席：陳建璋主任                              記錄：林恭正 

肆、出(列)席人員：如出席名冊。 

伍、主席報告： 

已執行/發生事件 

1.112-1 學期本系四技新生共錄取 63 名(含 2 名外籍生)，9 月 10 日辦理新生

報到實到 62名，轉學生二、三年級實到各 2名。碩士新生報到共 13名，

而王貫乘與林義展 2 位已辦休學。 

2.自即日起至本（112）年 11 月 9 日（星期四）止，受理申請 112 學年度第 2 學

期及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授休假研究案。 

                               

陸、上次會議紀錄及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提案 案由 決議/交辦事項 執行情形 

一 

案由：推選本系 112學年度遠距教學委 

員乙名，提請討論。 

說明：依教務處中華民國112年5月16 

日屏科大教字第1121000184號通知辦理 

。 

本系 112學年度推 

選陳忠義老師為遠 

距教學委員。 
已提送教務

處彙整。 

二 

案由：推選 112學年度農學院課程委 

員會議專任教師代表一名，提請討論。 

說明：111學年度農學院課程委員會議 

本系推選吳羽婷副教授為專任教師代表 

。 

112學年度農學院 

課程委員會議本系 

推選吳羽婷副教授 

為專任教師代表。 

已提送農學

院彙整。 

三 

案由：推選 112學年度本系課程委 

員，提請討論。 

說明：系課程委員2年選一次， 111學 

年度本系課程委員為陳建璋、羅凱安、  

112學年度本系課 

程委員為陳建璋、 

羅凱安、 吳羽 

婷、楊智凱、陳美 

已提送農學

院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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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羽婷、楊智凱、陳美惠等五位師長擔 

任。 

惠等五位師長擔 

任。 

四 

案由：推選本系 112學年度各班級導 

師，提請討論。 

說明：本系111學年度各班級導師分別 

為大一為陳忠義老師、大二為楊智凱老 

師、大三為吳羽婷老師、大四為魏浚紘 

老師及研究所總導師為陳建璋老師。 

 

本系 112學年度各 

班級導師分別為大 

一為吳幸如老師、 

大二為陳忠義老 

師、大三為楊智凱 

老師、大四為吳羽 

婷老師及研究所總 

導師為陳建璋老師 

已提送學務

處彙整。 

五 

案由：本系 UCAN課程地圖目標人 

才對應課程與基本素養及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提請討論。 

說明： 

1.檢附目標人才對應課程與基本素 

養及核心能力圖(如附件1)。 

2.請討論課程與基本素養，課程與 

核心能力-(1)自然資源保育人才(2)  

農業經營人才.，(3) 植物研究與應 

用人才，(4) 環境保護與衛生人才， 

(5) 休閒遊憩管理人才，(6) 數學及 

科學人才(如附件2)之關聯性。 

請各位老師於 7 

月 7日前將關聯 

性繳回系辦公室 

彙整。 

已上傳網站

登入系統。 

六 

案由：中華農業氣象學會為評選本 

(112)年度優良基層人員獎及學術與事 

業之個人或團體獎項，請推薦合適人選 

及單位，提請討論。 
說明：口頭說明，如(附件3)。 

若有要推薦老師請 

提出申請。 

 無人申請。 

七 

案由：林業及生物多樣性中心112學年

度主管推薦及成員合聘案，請討論。 

說明：依據本校研究總中心暨所屬各 

中心設置辦法第五條及本中心設置暨管 

理要點辦理，推薦下一學年度中心主管 

人選，並確定中心合聘成員。 

 

林業及生物多樣性 

中心 112學年度主 

管推薦陳建璋主任 

為中心主任，合聘 

成員共有森林系陳 

建璋教授兼系主 

任、范貴珠教授、 

已提送研究

總中心彙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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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惠教授、王志 

強教授、羅凱安副 

教授、吳羽婷副教 

授、魏浚紘助理教 

授、楊智凱助理教 

授、吳幸如助理教 

授、陳忠義助理教 

授，與生物資源博 

士班賴宜鈴副教授 

兼班主任、蔡文田 

教授、洪國翔教 

授、蔡正偉教授及 

林場錢易炘助理教 

授級研究人員和研 

究總中心謝依達助 

理教授級研究人員 

等 16人及林恭正 

助教為中心連絡 

人。 

八 

案由：本系陳美惠老師擬申請 112學 

年度每學期減授鐘點各 2小時，共 4小 

時，提請討論。 

說明： 

1.依教育部中華民國 112年 4月 28日

臺教技(三)字第第 1122311482A號核

定「教育部推動第三期 112-113年）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里山根經

濟-林下經濟、生態旅遊的軸帶深耕與

農林地碳匯人才培育計畫。 

2.執行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實施場

域為霧台鄉及牡丹鄉，地理位置較為

偏遠，加上為落實計畫執行成效，主

持人須鏈結跨領域專業，並且勤跑現

場進行社區溝通、組織整合及社區培

力等工作，投入極大的時間與心力，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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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能確落實計畫績效，建立本校

USR計畫與地方創生計畫典範，並為

偏鄉帶來創生機會。惠請 鈞長同意職

於計畫執行期間，112學年度每學期

減授鐘點各 2小時，共 4小時。 

3.檢附陳美惠老師申請 112學年度每學

期減授鐘點各 2小時，共 4小時相關

文件(如附件 4) 

4.檢附「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授課鐘

點核計辦法」(如附件 5) 

九 

案由：本系113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 

生分則，提請討論。 

說明：口頭說明，如附件6。 

 

本系 113學年度 

碩士班甄試招生 

分則維持不變， 

而考生「推薦 

函」繳交方式採 

線上。 

已提送教務

處彙整。 

臨時提 

案 

案由：本系於 112學年度第 1學期實 

施校外實習經媒合後學生更換實習場 

域，請老師對廠商適切性審核及安排訪 

視教師，提請討論。 

說明： 

1.蔡昀杉同學由五溝水工作守護站換到 

高雄都會公園實習。 

2.王源潔同學原申請海外實習沒錄取， 

申請至臺灣石虎保育協會(工作項目： 

1.推動石虎暨其棲地環境保育 2.推廣 

石虎保育教育，促進人與石虎和諧共存 

3.進行石虎生態相關研究 4.參與石虎 

相關議題事務)實習。 

照案通過，而高雄 

都會公園管理處訪 

視老師為羅凱安老 

師，臺灣石虎保育 

協會訪視老師為楊 

智凱老師。 

 

2位學生已

至更換單位

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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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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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森林系 

案由：第四十四屆（112 年）財團法人孫海文化基金會獎助學金與及第二十六屆

（112 年）財團法人陳天信文教基金會獎學金推薦申請案(附件 1)，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獎勵對象(孫海與陳天信文化基金會獎學金)：各大學森林學系（林學）及

林產相關科系組（限大學部，研究生除外），學業操行連續二年（各學

年）在同一校科系組平均 80 分以上(且各科均及格)之品學兼優學生各壹

名。已申請其他獎學金者，不得重複申請。 

二、依往例由森林四同學提出申請，孫海文化基金會獎學金由梁偉傑同學提出

申請(如附件 2)； 陳天信文化基金會獎學金由何昆原同學提出申請(如附件

3)。 

四、分別附上申請表、推薦函、在校連續二年之完整成績單、申請人身分證影

本及二吋半身照片二張。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提案二：                提案單位：森林系 

案由：112 年度王子定先生、劉慎孝先生、黃國豐先生及中華林學會”等四種

獎學金，選送本系品學兼優生申請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申請資格：各校森林系 2 年級以上學生；學業成績平均 75 分以上，無不

及格科目；操行成績 75 分以上，無記過處分者。 

二、依往例由森林四同學提出申請，擬選陳玟綺(B10912010)同學一名(如附件

4)。 

三、附上獎助學金學生名單、選送表及成績單。 

四、自即日起至112年9月22日止受理申請。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提案三：                提案單位：森林系 

案由：為配合 112 年度本校校慶表揚傑出校友與青年傑出校友活動遴選作業，

本系擬推選適當人選，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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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檢附傑出校友選拔辦法與青年傑出校友選拔辦法(如附件5)。 

決議： 

1. 112 年度本校校慶表揚傑出校友本系推薦農糧署姚志旺副署長與林業及自然保

育署南投分署李政賢分署長。 

2. 112 年度本校校慶表揚青年傑出校友本系推薦林業保育署南投分署謝光普科

長。 

 

執行情形： 

 

提案四：                提案單位：森林系 

案由：本系申請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案，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辦法」及「國立屏

東科技大學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審查業界專家教師資格及

課程。 

二、本系 112-1「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分配課程數（小時）為 20 小時。 

三、共有吳幸如、羅凱安、魏浚紘、陳美惠、楊智凱與陳建璋老師提出申請，

共計 46 小時。 

優先順

序 

業界專家

姓名 
開課班級 課程名稱/修別 

學分

數 

週

數 

總時

數 

課程教

師 

 蔡繁燈 森一 山林山林活動安全與緊急應變 2 1 2 吳幸如 

 羅條原 森二 環境教育 2 1 2 吳幸如 

 林瓊瑤 森二 環境教育 2 1 2 吳幸如 

 彭炳勳 森四 森林經營學 2 3 6 陳建璋 

 彭炳勳 森四 森林經營學實習 1 3 3 陳建璋 

 唐光佑 森二 林下經濟 2 1 2 陳美惠 

 廖晉翊 森二 林下經濟 2 2 4 陳美惠 

 吳克威 森二 社區林業實習 1 1 4 陳美惠 

 鄭森松 森一 植物分類學 2 1 2 楊智凱 

 徐嘉君 森四 森林生態學 2 1 2 楊智凱 

 黃睦宇 森一 森林測量測計學實習 1 2 2 魏浚紘 

 陳建文 森四 智慧林業與無人載具之應用 2 2 4 魏浚紘 

 郭健中 森一 溝通技巧 2 2 4 羅凱安 

 張庭瑋 森一 森林療癒實習 1 2 4 羅凱安 

 林家鼎  森一 森林產業實地實務(微型課程) 1 1 3 羅凱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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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本系 112-1「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分配課程數決議如下: 

 

 

優先順

序 

業界專家

姓名 
開課班級 課程名稱/修別 

學分

數 

週

數 

總時

數 

課程教

師 

正取 蔡繁燈 森一 山林山林活動安全與緊急應變 2 1 2 吳幸如 

正取 林瓊瑤 森二 環境教育 2 1 2 吳幸如 

正取 彭炳勳 森四 森林經營學實習 1 1 2 陳建璋 

正取 吳克威 森二 社區林業實習 1 2 4 陳美惠 

正取 鄭森松 森一 植物分類學 2 1 2 楊智凱 

正取 徐嘉君 森四 森林生態學 2 1 2 楊智凱 

正取 陳建文 森四 智慧林業與無人載具之應用 2 1 2 魏浚紘 

正取 郭健中 森一 森林療癒 2 2 4 羅凱安 

 

執行情形： 

 

提案五：                提案單位：森林系 

案由：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辦理抵免學分申請案，大學部共有森三沈美夆

與李順平 2 位轉學生及森二吳芓樂與王昱翔等 2 位轉學生、提出申請，

提請討論。 

說明：口頭說明，(如附件6)。 

決議：112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辦理抵免學分申請有老師審查意見及核章同意

之科目照案通過，另專題討論為森四必修課程不能抵免。 

執行情形： 

 

提案六：                提案單位：森林系 

案由：本系辦理 112 年熱帶林業研討會相關事項，提請討論。 

說明：主題舉辦日期與任務分配等，口頭說明。 

決議：112 年熱帶林業研討會暫時停辦，明年配合校慶 100 週年舉辦時系經費

需保留經費供使用，另外可向林務及自然保育署屏東分署與本校教務處

爭取補助經費。。 
執行情形： 

 

提案七：                提案單位：森林系 

案由：推派本系112學年度職涯導師，提請討論。 

說明：檢附職涯輔導作業要點與推派名單(如附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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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本系 112 學年度職涯導師推派陳忠義老師。 

執行情形： 

 

提案八：                提案單位：森林系 

案由：推選本系 112 學年度圖書委員，提請討論。 

說明：口頭說明。 

決議：本系 112 學年度圖書委員推薦楊智凱老師。 

 

提案九：                提案單位：森林系 

案由：本(112)年度森林學術獎、森林事業獎、優良林業基層人員自即日起至112

年9月15日止接受申請，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會森林學術暨森林事業獎選拔辦法規定：凡本會會員參與林業相關

工作五年以上並入會一年以上，經本會理事3名或會員10名之連署均得提名

為森林學術、森林事業獎候選人，(如附件8)。 

二、本年度森林學術獎1名、森林事業獎2名、優良林業基層人員4名，經本會褒

獎委員會會議審核通過後，由本會選拔優良林業基層人員1人代表本會於中

華民國農學團體112年聯合年會中接受表揚。 

決議：本系推薦蔡文田教授參與本(112)年度森林學術獎選拔。 

執行情形： 

 

提案十：                提案單位：森林系 

案由：研議本系 110~115 學年度系務發展六年計畫及分期績效指標，提請討

論。 

說明： 

一、依據 112 年 2 月 16 日 112 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滾動式調整計畫內容及 

分年績效指標會議紀錄決議辦理(附件 9)。 

二、檢附本系 110-115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績效指標和分期目標值達成情形記

載表(附件 10)。 

三、112 年 1 月 30 日所訂的 110-115 學年度校務發展六年計畫-滾動修訂綱 

要(草案)中與本院相關性(附件 11)。 

四、檢附本系 110-115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績效指標和分期目標值達成情形記

載表(附件 12)。 

決議：如附件說明。 

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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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森林系 

案由：為配合農業部提供經費並需今年度(112)核銷，113年度本系資本門經費規

劃，提請討論。 

說明：儀器(設備)規劃內容如下: 

1.請以大型儀器(設備)為主，勿購買小型或是零碎的儀器(設備)。 

2.經費以 30 萬元以上為原則。 

3.先填寫設備名稱、經費及用途(如下)，可暫不提供估價單。 

4.檢附各老師提出設備需求統計表(如附件 13)。 

決議： 

113年度本系資本門經費規劃決議如表: 

系(所、學位學程) 森林系 

規劃經費 300萬元 

名稱 經費(萬元) 用途說明 

植物標本數位化掃

描器及軟體系統 /

智凱 

110 

本校珍貴的森林系 PPI 植物標本館的數位化管理及

標本館的運作。可配合學校百年校慶進行亮點展

示，國際上在著名的大學排名中標本館及博物館群

的是學校的珍寶，有助於植物分類學、樹木學、林

木遺傳學、森林生態學等的研究及教學品質。 

CO2氣體量測模組

(含分析儀及資料紀

錄器)/忠義 

50 森林碳收支監測課程教學用 

保力林場增設撫育

系統 
60 

保力林場於枯水期學生林場實習飲用水與

盥洗及育林學實習課程育苗撫育用 

野外調查監測蒐集

分析設備/美惠 
35 林下經濟課程教學使用 

竹林收穫機具 45 森林產業實務實地課程 

 300  

 

執行情形：經農學院 9/14 日下午通知，本案已更改執行方式，恢復往例執

行情形。 

 

捌、臨時動議： 

提案：魏浚紘老師提案                提案單位：森林系 

案由：本系森三校外實習至柚園生態農場共有 4 位學生實習，因實習內容 

      適應不適，擬申請更換實習場域，提請討論。 

說明：魏浚紘老師口頭說明，另外房天慈同學想換至屏東縣內埔鄉東片社

區發展協會(實習課程內容:協助社區辦理活動、解說以及環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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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等競賽資料整理)，此協會為新配合廠商，請老師討論是否與本

系專業領域有相關。 

決議： 

1.責成魏浚紘老師逐一了解後進行實習場域更換。 

2.屏東縣內埔鄉東片社區發展協會與本系專業領域有正相關。 

2.經魏浚紘老師與學生溝通與實地訪視了解後楊禾碩同學換至源森生態有

限公司，房天慈同學換至屏東縣內埔鄉東片社區發展協會，彭偉欣與盧

永舜同學更換至財團法人辜嚴倬雲植物保種暨環境保護發展基金會實

習，檢附無法進行校外實習學生轉換或處理單(如附件)。 

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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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年度資本門規劃清單」 
儀器(設備)規劃內容如下: 

1. 請以大型儀器(設備)為主，勿購買小型或是零碎的儀器(設備)。 

2. 經費以30萬元以上為原則。 

3.先填寫設備名稱、經費及用途(如下)，可暫不提供估價單。 

4.繳交時間盡量於9月13日前，以利先送農業部相關單位審核後進
行後續採購事宜。 

 

系(所、學位學

程) 
森林系 

規劃經費 300萬元 
名稱 經費(萬元) 用途說明 

植物標本數位化掃

描器及軟體系統 /

智凱 

98 

本校珍貴的森林系 PPI 植物標本館的數位化管理及

標本館的運作。可配合學校百年校慶進行亮點展

示，國際上在著名的大學排名中標本館及博物館群

的是學校的珍寶，有助於植物分類學、樹木學、林

木遺傳學、森林生態學等的研究及教學品質。 

CO2氣體量測模組

(含分析儀及資料紀

錄器)/忠義 

50 森林碳收支監測課程教學用 

根系透地雷達感測

器/陳建璋 
120 

森林經營學、森林經營學實習、森林測量

測計學、森林測量測計學實習 

保力林場增設撫育

系統 
60 

保力林場於枯水期學生林場實習飲用水與

盥洗及育林學實習課程育苗撫育用 

二氧化碳分析儀/羽

婷 
32 

學生森林保護學、林木菌根等課程監測森

林環境二樣化碳含量用 

三門式植物生長箱/

羽婷 
40 

學生林木菌根實習、森林微生物、生物固

氮作用等課程培養真菌及細菌、植物生長

試驗用 

野外調查監測蒐集

分析設備/美惠 
35 林下經濟課程教學使用 

竹林收穫機具 45 森林產業實務實地課程 

標本館標本製作設

備/志強 
40 森林生態與產業實務實地課程 

 520  

註:不足列，請自行增列。 

附件 13 


